3. 馬來西亞同學會財務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為健全財務運作而訂定之辦法。

   第二章  經費來源

           第二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已廢除）

                   三．僑委會補助

                   四．在馬畢業學長和工商文教機構捐助

                   五．其他

   第三章  經費運用

           第三條：本會每屆經費運用之最高金額為七十萬台幣整，其中包括

                   會長動用金每月新台幣貳仟元整；其餘金額納入歷屆餘

                   額。

           第四條：若有經費不足或籌辦新活動而有超支者，可動用歷屆餘

                   額，但須經幹事會通過。
   第四章  經費分配

           第五條：（已廢除）

   第五章  附則

           第六條：（已廢除）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須經幹事會議決修訂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幹事會議決後，於第十五屆起正式實施。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六日。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專案小組修訂。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擱置至下次幹事會討論。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廿六日幹事會通過。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廿六日通過凍結第五條。

                    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第廿屆第三次幹事會議通過。
